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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呼图壁县产权交易指导价格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呼图壁县产权交易指导价格管理办法》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5月30日           

呼图壁县产权交易指导价格管理办法

为保障群众房屋交易合法权益，提供较为客观的市场参考价，进一步加强个人交易房屋税收征管，推动县域产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全国税务机关不动产登记税费一窗办理业务指引（试行）》（税总财行发〔2021〕53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对于产权交易涉及税收的计税价格，征收机关应以房屋交易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中确定的成交价格为依据，对于成交价格低于产权交易指导价格的（政策性住房或经部门审批确认真实成交价的除外），均以此指导价格作为核定征收税款的基数。
二、对于不同类别的房地产，按建成年代、房屋类型、房屋结构、楼层进行相应系数修正，以修正后的价格作为计税价格征收税款。
三、对于赠予类、遗赠类房产过户，纳税人申报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无正当理由的，以此指导价格核定征收税款。
四、产权交易指导价格由住建局牵头提请县人民政府根据辖区房地产市场交易情况每年至少调整一次或确认不进行调整。
五、纳税人对核定的计税价格（征税行为）提出异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
六、下列情况税务机关不按公告的房屋交易指导价格征税：  
由法院裁定、判决和仲裁机构裁决的房屋交易行为，以司法裁定的价格为计税价格。
七、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如与相关法律、法规冲突，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并适时进行调整。
八、本办法自本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发布前制定的文件与本办法内容不一致的，按本办法规定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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